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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家金融机构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金

融创新业务，为开拓我国金融业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其自身核心竞争力，起到了积极有效作用。然而，金融业务的创

新加大了金融风险。如何有效防范金融业务创新的金融风险，笔者认为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内审（稽核）的职能作

用，强化对金融业务创新主体的监督，把握风险重点，多方着力，严格风险管理等。

一、金融业务创新与金融风险 

（一）金融业务创新的方式与内容。金融创新包括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业务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等。而金融业务创新包

括负债业务、资产业务、表外业务、中间业务和清算系统的创新等，具体地说主要包括金融工具创新、金融技术创新、

金融交易方式或服务方式创新、金融市场创新等与金融业务活动相关的创新。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广泛

应用，使银行业务从传统的存款、贷款、汇款业务转向多种新型负债和资产业务，中间业务特别是表外业务的比重日益

增大。 

（二）金融业务创新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

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先进技术应用和新工具效率的提高，国际资本流动性的加强，巨大的国际游

资在交易成本日益降低的情况下对利率、汇率的变化越来越敏感，引起资产价格易变性增强。 

健全的内部控制、有效的外部监督和良好的市场约束是金融稳健运行的三大支柱，而防范风险，实现其稳健经营的关键

在于有效的内部控制。在金融业务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一方面，常常会因新的业务制度、管理制度跟不上，出现新旧内

控制度脱节而形成内控“真空”；另一方面，又会因新的内控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出现创新业务环节不衔接而形成内

控“盲点”，导致创新业务操作不规范，甚至出现混乱，而当金融监管不能及时到位，金融营运风险就会加大。 

二、发挥内审职能作用，防范金融业务创新风险的对策 

（一）领导重视，为防范金融业务创新的风险创造条件。首先，各级高管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业务创新，内控优先”的

经营理念和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对全体员工的风险意识、法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教育，采取切实措施，建立健全内控制

度，并且狠抓落实，规范操作行为；并且管理层要在内控活动中起带头和表率作用，而不能将自身行为置之内控之外；

内审工作要由行长（经理）亲自抓。其次，要充分发挥内审部门的作用，提升内审质量。为此，各级领导要做到三点：

一要创造良好的审计环境，为内审作坚强后盾；二要充分利用审计成果，督促整改落实，维护内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三要加强内审队伍建设，把思想品质好，业务能力强，责任意识强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内审中来。第三，要完善内审机制

建设。目前，有的国有商业银行建立了垂直的审计制度，实行了派驻制，在组织上保证了内审工作的独立、权威和超脱

地位。但是，实际发展很不平衡，有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城乡信用社在此方面就显得相对滞后，因

此，当前金融机构加快内控机制建设步伐显得十分紧迫。 

（二）责无旁贷，内审部门要勇挑金融业务创新的风险防范重担。内审部门在金融业务创新的风险防范工作中要敢挑重

担，同时注意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要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争取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二是要处理好与各单位、各部门

的关系，争取有关各方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三是要处理好业务工作开展与队伍建设的关系，不断加大内审人员的业务

培训，并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 

（三）把握重点，强化对金融业务创新中重点风险业务的约束。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风险重点主要是金融衍生业务，必

须对金融创新客体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约束。一是要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种类和业务量进行约束，避免金融机构撇开

主业从事衍生业务交易；二是要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衍生工具的管理约束，在新业务推出之前，必须认真分析风

险环节，制定内控制度。同时，内审部门要及时、密切关注，加强对新业务实施过程的审计监督，保证金融创新业务在

可控原则下进行。 

（四）多方着力，切实加强对金融创新主体行为的监督。一是要对金融创新主体建立创新的风险预警体系。金融机构进



行金融业务创新时必须考虑到创新成本、效果及风险损失三者的关系，尽量把经营中的风险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内，防止

因创新中的漏洞给银行信用带来负面影响；二是金融业务创新时必须考虑到社会的有效需求状况，防止过度竞争引起金

融创新无序状态，使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降低创新成本和风险损失，扩大创新收益；三是金融机构内部要加强对

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督和制约，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范风险，保证金融业务创新的健康发展。 

（五）科学设计，建立金融业务创新的内控评审制度。内审部门要针对金融业务创新产品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内控考

核指标体系，对金融创新业务各环节、各项目进行合理量化，确定不同的分值，从而作出准确、科学的风险级次评估，

以此划分金融创新业务的风险等级。凡是金融创新内控机制不健全，执行较差的单位和部门，其授信额度和业务经营都

要受到限制和严密的监控，并限期改进，达到要求。 

（六）严肃纪律，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和重大问题报告制度。金融机构要建立金融创新业务的重大违规和重大问题报告制

度，以便上级行及时掌握金融创新业务实施过程中的经营情况和经营信息，对隐瞒不报或故意拖延的，要严肃追究单位

主要领导和经办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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